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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市國家税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s.gov.cn/internet/zwgk200802/zwgkzxxx/t20130723_346652.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2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小

规模纳税人按季申报缴纳增值税和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公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公

告 2013 年第 8 号），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就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深圳市增值税纳税人均应按照本公告的规定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二、纳税申报期限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期限为一个月。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小规模纳税人在季度内被认

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般纳税人认定之日起，纳税期限调整为一个月。 

三、纳税申报资料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 

1.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必报资料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明细）； 

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在确定应税服务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从取

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需先办理差额征税扣除项目备案，再填报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其他情况不填写该附列资料。 

（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收抵减情况表）。 

（6）《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五）》（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

抵扣明细） (外贸企业专用)； 

（7）《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 

一般纳税人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表样和《填表说明》见附件 1 和附件 2。 

2.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其他资料 

（1）《增值税运输发票抵扣清单》（附件 3）及其电子数据的软盘（或其它存

储介质）； 

（2）《代扣代缴增值税的税收缴款凭证清单》（附件 4）； 

（3）《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一般纳税人适用）》（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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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货物和劳务税收优惠政策附列资料（一般纳税人适用）》（附件 6）； 

（5）《本期应纳税额减征清单》（附件 7）； 

（6）《航空运输企业总分支机构传递单》（附件 8）; 

（7）《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一般纳税

人适用）》（附件 9）； 

（8）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表及其附

列资料 

1.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必报资料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在确定应税服务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从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需先办理差额征税扣除项目备案，再填

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其他情况不填写该附列

资料。 

小规模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表样和《填表说明》见附件 10 和附件 11。 

2.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其他资料 

（1）《增值税税收优惠附列资料（小规模纳税人）》（附件 12）； 

（2）《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件 13）； 

（3）增值税季度纳税申报明细表（适用于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责令认定

的纳税人）（附件 14）；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双定户纳税人）；（附件 15）； 

（5）《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附件 16）。 

（三）纳税人申报的备查资料 

1.已开具的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普通发票的存根联。 

2.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运

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 

按规定仍可以抵扣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的

抵扣联。 

3.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购进农产品

取得的普通发票、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按规定仍可以抵扣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其他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4.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及其清单，

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 

5.已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凭证的存根联或报查联。 

6.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在确定应税服务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从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合法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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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四、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特定纳税人（如成品油零售企业、机动车生产经销企业、

电力企业、农产品核定抵扣企业等）填报的特定申报资料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五、航空运输企业总分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征收有关问题按照《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航空公司执行总分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3〕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7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总分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纳

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2 号）执行。 

六、使用增值税税控系统的纳税人均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税控发票的抄、报

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的税控发票均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认证。 

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偷税、骗取退税和虚开增值税

扣税凭证等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实行辅导期管理的，其申报抵扣的税控发票和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实行“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 

八、纳税人兼营应税服务和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主管税务机

关应对其增值税应纳税额按不同预算科目分别开具税收缴款凭证。 

九、纳入我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的纳税人应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填报《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一般纳税人适

用）》或《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以下简称《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实行网上电子申报的试点纳

税人应登陆网上电子报税系统填报《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未采用网上电子申

报的试点纳税人可向所在地国税主管税务机关领取纸质《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

表》，并向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 

十、本公告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

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12 年第 11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填表说明 

3.增值税运输发票抵扣清单 

4.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抵扣清单 

5.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一般纳税人适用） 

6.货物和劳务税优惠政策附列资料（一般纳税人适用） 

7.本期应纳税额减征清单 

8.航空运输企业总分支机构传递单 

9.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一般纳税

人适用） 

10.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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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填表说明 

12.增值税税收优惠附列资料（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13.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14.增值税季度纳税申报明细表（适用于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责令认

定的纳税人） 

1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双定户纳税人） 

16.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11 日 

 


